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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银万国”、“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昊生物”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有

关规定，对公司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核查

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公司股票发行和股本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1]948 号文核准，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 15,300,000 股的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2011 年 7 月 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上市交易。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本为 45,800,000 股，首次向社会公开发

行 15,300,000 股，上市时股本总额为 61,100,000 股。  

冠昊生物于 2012 年 3 月 28 日召开 2011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冠昊生

物 201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以公司 2011 年末总股本 61,100,00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5 元人民币现金；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2012 年 5 月 7 日，冠昊生物 2011 年年度权益分配方案实施完成，

公司总股本增至 122,200,000 股。 

根据公司2013年11月15日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2013年11月

16日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司于2013年12月完成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首次授予激励对象48人限制性股票1,245,000股，限制性股票来源

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A股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人民币11.87元，每股面

值1元，共计增加1,245,000股，变更后公司总股本为123,445,000股。 

根据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和 2014 年 9 月 2 日召开的第三

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司于 2014 年 10 月完成预留部分限制性股票的授

予登记工作，再次授予激励对象贾宝荣等 5 人预留限制性股票 150,000 股，预

留限制性股票来源为公司向激励对象定向发行的 A 股股票，授予价格为每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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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 25.27 元，每股面值 1 元，共计增加 150,000 股，变更后公司总股本为

123,595,000 股。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冠昊生物股本总额为 123,595,000 股，其中限售流

通股数量为 38,053,425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0.79%。  

二、冠昊生物本次部分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安排  

1、本次解除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时间为 2015 年 1 月 5 日。  

2、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数量为 4,567,500 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3.70%。 

3、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的股东人数为 1 人。  

4、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如下：  

序

号 
股东全称 

所持限售股份 

总数（股）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股）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

通数量（股） 

1 
广东知光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35,288,250 4,567,500 4,567,500 

 合   计 35,288,250 4,567,500 4,567,500 

注 1：2014 年 3 月 28 日，广东知光生物科技有限公(以下简称“广东知光”)与兴业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广东知光将所持有的公司部分限售股共

计 16,000,000 股以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的方式质押给兴业证券，初始交易日为 2014 年 3

月 31 日，购回交易日为 2015 年 3 月 31 日。目前上述股份已解除质押，并已完成证券解除

质押登记手续。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广东知光没有处于质押状态的股份。 

注 2：根据相关规定及承诺，实际控制人朱卫平和徐国风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广东知

光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不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三、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股东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其承诺履行情况  

1、股东承诺 

广东知光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

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此外，广东知光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朱卫平、徐国风承诺，自公司股票上

市交易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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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前述锁定期满后，本人在公司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间

接持有的股份不超过所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

不转让所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 

2、股东后续追加承诺 

鉴于公司董事长朱卫平先生、副董事长徐国风先生是广东知光的股东，广东

知光追加承诺：其股东朱卫平先生、徐国风先生在冠昊生物任职期间，广东知光

每年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票不超过持有公司股票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朱卫平先

生、徐国风先生从公司离职后半年内，广东知光不转让所持有的公司股份。 

3、经核查，截至目前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严格履行了股东承诺。  

4、经核查，并根据公司的自查，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非经

营性占用上市资金的情形，公司对其不存在违规担保情况。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申银万国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申银万国对冠昊生物本次限售股份解禁上市流通

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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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冠昊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限售股解禁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  

 

 

                                                                    

                  袁樯             冯震宇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 12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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